
 

 

名　　稱：海洋污染防治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6 月 04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防治海洋污染，保護海洋環境，維護海洋生態，確保國民健康及永續利

用海洋資源，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適用於中華民國管轄之潮間帶、內水、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陸礁層上覆水域。

於前項所定範圍外海域排放有害物質，致造成前項範圍內污染者，亦適用

本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有害物質：指依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所指定

    之物質。

二、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指基於國家整體海洋環境保護目的所定之目標值

    。

三、海洋環境管制標準：指為達成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所定分區、分階段之

    目標值。

四、海域工程：指在前條第一項所定範圍內，從事之探勘、開採、輸送、

    興建、敷設、修繕、抽砂、浚渫、打撈、掩埋、填土、發電或其他工

    程。

五、油：指原油、重油、潤滑油、輕油、煤油、揮發油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油及含油之混合物。

六、排洩：指排放、溢出、洩漏廢 (污) 水、油、廢棄物、有害物質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七、海洋棄置：指海洋實驗之投棄或利用船舶、航空器、海洋設施或其他

    設施，運送物質至海上傾倒、排洩或處置。

八、海洋設施：指海域工程所設置之固定人工結構物。

九、海上焚化：指利用船舶或海洋設施焚化油或其他物質。

十、污染行為：指直接或間接將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致造成或可能

    造成人體、財產、天然資源或自然生態損害之行為。

十一、污染行為人：指造成污染行為之自然人、公私場所之負責人、管理

      人及代表人；於船舶及航空器時為所有權人、承租人、經理人及營



      運人等。

 

第 4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之管轄範圍，為領海海域範圍內之行政轄區；

海域行政轄區未劃定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於本法公告一年內劃

定完成。

 

第 5 條

依本法執行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辦理。

主管機關及海岸巡防機關就前項所定事項，得要求軍事、海關或其他機關

協助辦理。

 

第 6 條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機關或協助執行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港

口、其他場所或登臨船舶、海洋設施，檢查或鑑定海洋污染事項，並命令

提供有關資料。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機關或協助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命提供資料時，其

涉及軍事機密者，應會同當地軍事機關為之。

對前二項之檢查、鑑定及命令，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涉及軍事事務之檢查鑑定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

 

第 7 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得指定或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辦理海洋

污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海洋污染處理、海洋環境保護及其研究訓練之

有關事項。

 

   第 二 章  基本措施

 

第 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海域狀況，訂定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為維護海洋環境或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特殊海域環境之需求，中央主管

機關得依海域環境分類、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及海域環境特質，劃定海洋管

制區，訂定海洋環境管制標準，並據以訂定分區執行計畫及污染管制措施

後，公告實施。

前項污染管制措施，包括污染排放、使用毒品、藥品捕殺水生物及其他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使海域污染之行為。

 

第 9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海域環境分類，就其所轄海域設置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



施，定期公布監測結果，並採取適當防治措施；必要時，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並得限制海域之使用。

對各級主管機關依前項設置之監測站或設施，不得干擾或毀損。

第一項海域環境監測辦法、環境監測站設置標準及採樣分析方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為處理重大海洋污染事件，行政院得設重大海洋污染事件處理專案小組；

為處理一般海洋污染事件，中央主管機關得設海洋污染事件處理工作小組

。

為處理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前項緊急應變計畫，應包含分工、通報系統、監測系統、訓練、設施、處

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11 條

各類港口管理機關應依本法及其他相關規定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

輕所轄港區之污染。

各類港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所轄港區之污染改善。

 

第 12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海洋為最終處置場所者，應依棄置物質之種類及數

量，徵收海洋棄置費，納入中央主管機關特種基金管理運用，以供海洋污

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海洋污染處理、海洋生態復育、其他海洋環境保

護及其研究訓練之有關事項使用。

海洋棄置費之徵收、計算、繳費方式、繳納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收費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1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私場所從事油輸送、海域工程、海洋棄置、海上焚

化或其他污染行為之虞者，應先提出足以預防及處理海洋污染之緊急應變

計畫及賠償污染損害之財務保證書或責任保險單，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為之。

前項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財務保證書之保證額度或責任保險單之賠償責任限額，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於海洋發生緊急污染事件時，得要求第一項之公私場所或其

他海洋相關事業，提供污染處理設備、專業技術人員協助處理，所需費用

由海洋污染行為人負擔；必要時，得由前條第一項之基金代為支應，再向

海洋污染行為人求償。

 



第 14 條

因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致造成污染者，不予處罰：

一、為緊急避難或確保船舶、航空器、海堤或其他重大工程設施安全者。

二、為維護國防安全或因天然災害、戰爭或依法令之行為者。

三、為防止、排除、減輕污染、保護環境或為特殊研究需要，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者。

海洋環境污染，應由海洋污染行為人負責清除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

管機關得先行採取緊急措施，必要時，並得代為清除處理；其因緊急措施

或清除處理所生費用，由海洋污染行為人負擔。

前項清除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章  防止陸上污染源污染

 

第 15 條

公私場所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排放廢 (污) 水於海域或與海域相

鄰接之下列區域：

一、自然保留區、生態保育區。

二、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遊憩區。

三、野生動物保護區。

四、水產資源保育區。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需特別加以保護之區域。

前項廢 (污) 水排放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許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公私場所因海洋放流管、海岸放流口、廢棄物堆置或處理場，發生嚴重污

染海域或有嚴重污染之虞時，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污染，並

即通知各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地方主管機關應先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要時，中央主管機

關並得逕行採取處理措施；其因應變或處理措施所生費用，由該公私場所

負擔。

 

   第 四 章  防止海域工程污染

 

第 17 條

公私場所利用海洋設施從事探採油礦、輸送油及化學物質或排放廢 (污)

水者，應先檢具海洋污染防治計畫，載明海洋污染防治作業內容、海洋監

測與緊急應變措施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後，始得為之。

前項公私場所應持續執行海洋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

公私場所利用海洋設施探採油礦或輸送油者，應製作探採或輸送紀錄。



 

第 18 條

公私場所不得排放、溢出、洩漏、傾倒廢 (污) 水、油、廢棄物、有害物

質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污染物質於海洋。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者，得將油、廢 (污) 水排放於海洋；其排放並應製作排放紀錄。

前條第三項及前項紀錄，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製作、申報並至少保存十

年。

第一項但書排放油、廢 (污) 水入海洋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廢止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許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第 19 條

公私場所從事海域工程致嚴重污染海域或有嚴重污染之虞時，應即採取措

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污染，並即通知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要時，主管機關並得逕

行採取處理措施；其因應變或處理措施所生費用，由該公私場所負擔。

 

   第 五 章  防止海上處理廢棄物污染

 

第 20 條

公私場所以船舶、航空器或海洋設施及其他方法，從事海洋棄置或海上焚

化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許可事項之申請、審查、廢止、實施海洋棄置、海上焚化作業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第 21 條

實施海洋棄置或海上焚化作業，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區域為之。

前項海洋棄置或焚化作業區域，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海域環境分類、海洋環

境品質標準及海域水質狀況，劃定公告之。

 

第 22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物質棄置於海洋對海洋環境之影響，公告為甲類、乙類

或丙類。

甲類物質，不得棄置於海洋；乙類物質，每次棄置均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丙類物質，於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及總量範圍內，始得棄置。

 

第 23 條

實施海洋棄置及海上焚化之船舶、航空器或海洋設施之管理人，應製作執

行海洋棄置及海上焚化作業之紀錄，並定期將紀錄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及

接受查核。



 

第 24 條

公私場所因海洋棄置、海上焚化作業，致嚴重污染海域或有嚴重污染之虞

時，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污染，並即通知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要時，主管機關並得逕

行採取處理措施；其因應變或處理措施所生費用，由該公私場所負擔。

 

第 25 條

棄置船舶、航空器、海洋設施或其他人工構造物於海洋，準用本章之規定

。

為漁業需要，得投設人工魚礁或其他漁業設施；其申請、投設、審查、廢

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許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漁業、保育主

管機關及中央航政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章  防止船舶對海洋污染

 

第 26 條

船舶應設置防止污染設備，並不得污染海洋。

 

第 27 條

船舶對海洋環境有造成污染之虞者，港口管理機關得禁止其航行或開航。

 

第 28 條

港口管理機關或執行機關於必要時，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查驗我國及外國

船舶之海洋污染防止證明書或證明文件、操作手冊、油、貨紀錄簿及其他

經指定之文件。

 

第 29 條

船舶之廢 (污) 水、油、廢棄物或其他污染物質，除依規定得排洩於海洋

者外，應留存船上或排洩於岸上收受設施。

各類港口管理機關應設置前項污染物之收受設施，並得收取必要之處理費

用。

前項處理費用之收取標準，由港口管理機關擬訂，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之。

 

第 30 條

船舶裝卸、載運油、化學品及其他可能造成海水污染之貨物，應採取適當

防制排洩措施。

 

第 31 條



船舶之建造、修理、拆解、打撈及清艙，致污染海域或有污染之虞者，應

採取下列措施，並清除污染物質：

一、於施工區域周圍水面，設置適當之攔除浮油設備。

二、於施工區內，備置適當廢油、廢 (污) 水、廢棄物及有害物質收受設

    施。

三、防止油、廢油、廢 (污) 水、廢棄物、殘餘物及有害物質排洩入海。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措施。

 

第 32 條

船舶發生海難或因其他意外事件，致污染海域或有污染之虞時，船長及船

舶所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污染，並即通知當地航政主管

機關、港口管理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要時，主管機關並得逕

行採取處理措施；其因應變或處理措施所生費用，由該船舶所有人負擔。

 

   第 七 章  損害賠償責任

 

第 33 條

船舶對海域污染產生之損害，船舶所有人應負賠償責任。

船舶總噸位四百噸以上之一般船舶及總噸位一百五十噸以上之油輪或化學

品船，其船舶所有人應依船舶總噸位，投保責任保險或提供擔保，並不得

停止或終止保險契約或提供擔保。

前項責任保險或擔保之額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

之。

前條及第一項所定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所有權人、船舶承租人、經理人

及營運人。

 

第 34 條

污染損害之賠償請求權人，得直接向責任保險人請求賠償或就擔保求償之

。

 

第 35 條

外國船舶因違反本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未履行前或有不履行之虞者

，港口管理機關得限制船舶及相關船員離境。但經提供擔保者，不在此限

。

 

   第 八 章  罰則

 

第 36 條

棄置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公告之甲類物質於海洋，致嚴重污染海域者，處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7 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38 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

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3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公私場所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者。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管理辦法之規定，致嚴重污染海域者。

 

第 40 條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之命令者，處負責人、行為人、船舶所有

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

 

第 41 條

拒絕、規避或妨礙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八條規

定所為之檢查、鑑定、命令、查核或查驗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日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鑑定、查核或查驗。

 

第 42 條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二項所定之污染管制措施或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第 43 條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限制海域使用或第九條第二項干擾、毀損監測站或設施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第 44 條

未依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收費辦法，於限期內繳納費用者，應依繳納期限

當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逾



期九十日仍未繳納者，除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外，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

六萬元以下罰鍰。

 

第 45 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未依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協助處理緊急污染事件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 46 條

未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清除污染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第 47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

一、違反依第十四條第三項所定之辦法者。

二、違反依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之辦法者。

三、違反依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之辦法者。

四、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之辦法者。

 

第 48 條

未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為通知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49 條

未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或第三十二條規定採取防止

、排除或減輕污染措施或未依主管機關命令採取措施者，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

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

 

第 5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一、未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監測、申報者。

二、未依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製作、申報者。

三、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記錄、申報者。

 

第 51 條

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定之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52 條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53 條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第 54 條

違反第三十條或第三十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

大者，得命其停工。

 

第 55 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

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 (市) 由縣 (市) 政府為之。

 

第 56 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九 章  附則

 

第 57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許可及核發許可證，應收取審查費

及證明書費等規費；其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58 條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海洋放流、海岸放流、廢棄物堆置處理、海域工程、海

洋棄置、海上焚化之公私場所或航行之船舶，其有不符合本法規定者，應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半年內，申請核定改善期限；改善期限未屆滿前，免予

處罰。但對造成之污染損害，仍應負賠償責任。

依前項核定之改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

 

第 59 條

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

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

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



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海洋污染防治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1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